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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旅示范区集体建设用地收储利用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激发农村资产资源要素潜能，助推乡村振兴

和城乡融合发展，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，做大集体经

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〉实施办法》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规〔2025〕2

号）、《四川省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川自然资规〔2025〕5 号）、

《四川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方案》（川委

办〔2025〕15 号）等文件规定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

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文旅示范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文旅示范区辖区内位于城镇开

发边界以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集体建设用地是指乡镇企业、乡

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

建设用地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集体建设用地收储利用是指，在不

改变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性质、不损害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

人利益、集体经济组织同意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自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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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下，有利于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和壮大集体经济

发展的情况下，参照国有建设用地收储相关程序，对集体建

设用地进行储备统计、盘活利用的行为。

第二章 收储利用主体

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

建设用地收储利用主体。

第六条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负责收储利用工作的

行业管理；区财政国资部负责收储利用资金的安排和监管；

区自然资源管理中心（土地储备中心）（以下简称区土地储

备中心）受乡镇人民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委托负责集体建设

用地收储利用工作的具体实施及统一代理文旅示范区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。

第三章 收储利用流程

第七条 民主决策。乡镇人民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

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、拟收储利用土地使用权人召开村

（社）民代表大会，对拟收储利用土地事宜进行集体决策，

决策通过后方可开展收储利用工作。乡镇人民政府和集体经

济组织负责全面梳理辖区内所有闲置低效资产资源，负责对

拟收储利用土地及地上建（构）筑物是否属于闲置低效资产

资源出具书面证明，区土地储备中心应优先收储利用闲置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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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资产资源。

第八条 现状调查。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会同乡镇人民

政府、集体经济组织、拟收储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

拟收储土地位置、范围、权属以及地上建（构）筑物、其它

附着物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调查结果需经乡镇人民政府、

集体经济组织、拟收储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共同签字

确认，其中涉及测绘等技术性工作由区土地储备中心聘请具

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开展。

第九条 价值评估。区土地储备中心根据调查结果负责

聘请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拟收储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地上

建（构）筑物、其它附着物等进行评估认定资产价值，评估

结果需经乡镇人民政府、集体经济组织、拟收储利用集体建

设用地使用权人共同签字确认。

第十条 鼓励措施。对同意收储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按

照土地面积参照征收农用地片区综合地价的 0.5 倍给予奖励，

其中涉及到农户自愿有偿永久退出宅基地的，按照有偿退出

宅基地标准再给予奖励。

第十一条 审核批准。区土地储备中心根据调查结果和

评估结果拟定《集体建设用地收储利用方案》报文旅示范区

管委会批准，批准后在文旅示范区官方网站进行公告，同步

在乡镇、村社公示，公示公告时间不少于 7 日。

第十二条 签订协议。公示公告到期后，区土地储备中

心按照批准的《集体建设用地收储利用方案》拟定《集体建

设用地收储利用协议》，《集体建设用地收储利用协议》由区



— 4 —

土地储备中心、乡镇人民政府、集体经济组织、拟收储集体

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共同签订生效。

第十三条 分类利用。针对统一收储利用的集体建设用

地，区土地储备中心应建立台账，分类制定科学合规的收储

利用方案。

第四章 收储利用方式

第十四条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和乡镇人民政府应

加快推进村级片区规划的编制工作，编制内容要充分结合集

体建设用地收储利用工作，重点着力于农村集体低效闲置资

产资源的盘活利用。

第十五条 对收储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，符合集体经营

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的，由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拆除地上建

（构）筑物、其它附着物，进行必要的“通平”建设并代理

实施入市交易。入市交易流程根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
相关工作要求参照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相关程序执行。入市交

易的收益原则上优先用于偿还收储利用成本。在偿还收储利

用成本后剩余收益分配另行规定。

第十六条 对收储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，不符合集体经

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的，由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资产资源

的整理（整治）并设立经营权，整理（整治）不得违规新（扩）

建，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拟定《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处置利

用方案》报文旅示范区管委会批准，批准后按照公开、公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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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的原则面向市场处置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。

第十七条 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处置利用期限原则上

不超过 20 年，经营权价值由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聘请具有

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认定。经营权处置利用收益原则上优先

用于偿还收储利用成本。在偿还收储利用成本后剩余收益分

配另行规定。

第十八条 经营权处置利用后，区土地储备中心按照批

准的《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处置利用方案》拟定《集体建设

用地经营权处置利用协议》，《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处置利用

协议》由区土地储备中心、乡镇人民政府、集体经济组织、

发展经营权受让人共同签订生效。

第十九条 经营权到期后，如因集体经济发展转型或不

可抗力等原因不再发展集体经济，可由乡镇人民政府和集体

经济组织按相关规定重新安排。

第五章 收储利用监管

第二十条 已经收储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，在未入市或

未处置利用经营权之前，区土地储备中心应会同属地乡镇人

民政府对土地及地上建（构）筑物、其它附着物等进行管护，

建立巡查制度，对侵害土地权利的行为要做到早发现、早制

止、早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区土地储备中心所需的日常经费和收储

利用资金收支管理参照财政部、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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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财务管理的规定执行，实行分账核算，不得相互混用。

第二十二条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应当加强对收储

利用工作的监督和管理。区土地储备中心应当严格执行本办

法规定，自觉接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

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期间，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对本

内容有新规定的，从其新规。


